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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政办〔2021〕60 号 

省人民政府各部门： 

《河南省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 

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

2021 年 10 月 19 日 

河南省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略，充分发挥青年人才公寓

在集聚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，规范省直青年人才公寓分配、运营

维护等工作，根据国家及我省有关规定，结合省直单位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直青年人才公寓，是为解决省直青年

人才安居需求建设的省直青年人才租赁住房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省直青年人才，是指在省直和中央驻郑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以及我省重点领域引进的青年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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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管理坚持“党管人才、集中统一、

规范运作、公开透明、方便高效”原则。 

第五条 省事管局负责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的行政管理工作。

委托河南省省直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省直保障房

中心）具体负责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的申请、分配、退出等管理工

作。 

第六条 河南省豫资青年人才公寓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豫资青年人才公寓公司）作为项目公司，负责做好省直青年人才

公寓的运营维护和运营期满资产移交等工作。 

第二章 配租管理 

第七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的配租对象为省直青年人才。根

据房源筹建情况，逐步扩大配租对象范围。 

第八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面向个人配租，以家庭共同名义

或单身居民个人名义申请租赁，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资格初审。 

经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的我省引进的重

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团队中的青年人才，由所在单位统一组织符

合条件的青年人才申请租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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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申请承租省直青年人才公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申请人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郑州市内五区和航

空港区、郑东新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自

有住房，未承租保障性住房且未享受相关保障性住房货币补贴；

年龄在 45 周岁（含）以下；学历为全日制本科（含）以上。 

经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的我省高层次人

才或在从业领域贡献突出、急需紧缺人才，可适当放宽申请条件。 

（二）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均未被依法依规列为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。 

第十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按批次发布房源信息和配租，程

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省直保障房中心发布配租公告。 

（二）按照配租公告要求，申请人如实填写《河南省省直青

年人才公寓承租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和《信用承诺

书》，由所在单位对相关信息进行审核、公示，单位初审通过后

由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申请表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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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将《申请表》《信用承诺书》和身份证、学历

证书、结婚证、郑州市个人房屋产权信息表等原件扫描上传至省

直青年人才公寓网。 

（四）省直保障房中心对申请人上传资料进行资格审核，并

根据申请人授权进行信用核查，审核结果报省事管局审批。资格

审核通过后，在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网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

无异议的，向申请人发送配租编号。 

未通过审核或公示期内存在异议的，自确定资格审核结果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通过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网向申请人反馈。 

（五）申请人凭配租编号参加抽签选房，承租房源确认后，

申请人将书面申请材料送省直保障房中心查验建档；书面申请材

料现场审验合格后，与豫资青年人才公寓公司签订租赁协议。 

（六）承租人凭本人身份证办理承租和入住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单位集体申请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的，采取一事一

议的方式将房源切块进行配租。 

（一）省发展改革委、科技厅等单位引进的重大科研项目或

科研创新团队、高科技企业，以及省管高校、医院等单位引进的

高层次人才群体，由引进单位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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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后向省事管局提出切块配租申请，经省事管局审核后报省政

府批准。省直保障房中心对承租人条件进行审核，由豫资青年人

才公寓公司同引进单位签订协议。 

（二）签订协议后，引进单位负责房源的具体分配并将配租

方案报省直保障房中心审核备案。 

（三）引进单位变更入住人员的，应当及时向省直保障房中

心申请办理变更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实行租期制，租期不超过 3 年，

期满仍符合租住条件的可以申请续租。续租需在租期期满前 2 个

月向省直保障房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续租不得超过两次，累计租

期不超过 9 年。 

第三章 租金管理 

第十三条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的租金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同区

域住房市场租金的 70%，与同区域郑州市青年人才公寓租金标准

基本保持一致。 

第十四条 租金等费用缴至豫资青年人才公寓公司指定账户。 

第四章 日常管理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249


